
世相观澜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提
出关于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
干措施。通知要求，健全家政服务业支持
政策，优化家政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强家
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我国人
力资源优势，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推
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4月26日《工
人日报》）

202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三
3□电话：0595-22500062 传真：0595-22500225 E-mail:plb@qzwb.com

□责任编辑：林轩鹤 □美术编辑：陈惠婉
评论·民声

QUANZHOU EVENING NEWS

近来有网友注意到，某旅游项目
对报名游客的身份有诸多限制，不收
记者、律师、旅游行业和珠宝玉石行业
从业者。媒体调查发现，不少旅行社还
真有这样的霸道规定，律师、记者等职
业更是“黑名单”上的常客。（据《人民
日报》）

“五一”假期临近，旅游升温，许多
人选择通过旅行社出去旅游。近日，记
者调查发现，多家旅行社存在“拒客黑
名单”，律师、记者等职业赫然在列。这
种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做法，不仅暴露
了行业的乱象与经营者的心虚，更反
映出其经营理念的落后与短视。

旅行社“挑客”，拒收律师、记者，
实则忌惮他们的专业能力与维权意
识，害怕他们对存在的问题“挑刺”。律
师熟谙法律，能敏锐察觉旅游合同中
的“陷阱”与服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
记者有调查能力和传播能力，一旦遭
遇不合理对待，便能通过媒体曝光，引
发舆论关注。而旅游行业和珠宝玉石
行业从业者，因熟悉行业内幕与运作
模式，也被旅行社视为“不好糊弄”的
对象。某些旅行社这种“惹不起就躲”
的心态，看似精明，实则愚蠢。不敢直

面潜在监督者，恰恰表明其服务存在
诸多问题，缺乏诚信与自信。

旅行社“挑客”行为涉嫌违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与
消费者进行交易，应遵循自愿、平等、
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消费者享有公
平交易的权利；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
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旅行社公然将特定职业群体拒之
门外，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侵犯，
也是对法律尊严的漠视。这种行为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会阻碍行
业自身的健康发展。

深挖背后原因，这种“挑客”行为
的根源在于低价团、购物团等长期存
在的旅游行业乱象。一些旅行社以不
合理的低价吸引游客，再通过安排购
物环节赚取回扣来盈利；有的则打着
纯玩团的幌子吸引游客，再想方设法
增加自费项目。为了避免这些“猫腻”
被懂行的人识破，便想出了设置“拒
客黑名单”的歪招。但这种“堵嘴式”
的避险策略，无疑是“掩耳盗铃”，显
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信息传
播迅速的今天，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日
益增强，任何试图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行为，都难以逃脱舆论的监督与法律
的制裁。

要解决旅行社的“挑客”问题，首
先是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应主动介
入调查，加大执法力度，通过约谈、查
处、责令整改等措施，倒逼旅游经营者
规范经营，提升服务质量。例如，建立
红黄牌制度，对违规的旅行社进行处
罚，提高其违法成本。其次是旅游行业
协会也应发挥积极作用，制定更加严
格的行业规则，引导行业自律；旅行社
自身则要转变经营理念，不能靠不正
当手段谋取利益。而消费者在遭遇不
合理拒客时，不应忍气吞声，而应积极
维权，保留相关证据，向监管部门或消
协投诉举报，让这些旅行社为其违法
行为付出代价。

一些旅行社拒收律师、记者等群
体，看似规避了一时的风险，实则损害
了自身的信誉与形象。在旅游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旅行社与其绞尽
脑汁设置门槛、逃避监督，不如将精力
放在提升服务品质、优化旅游产品上。
只有摒弃这种“此地
无银三百两”的短视
行为，真正做到诚信
经营、优质服务，旅
行社才能赢得消费
者的信任与青睐，才
能在市场中站稳脚
跟，实现长远发展。

旅行社“挑客”，实为短视之举
□林轩鹤

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将于今年 8
月 1 日实施，职业病种类由 10 大类 132 种
增至 12 大类 135 种，首次将“职业性肌肉
骨骼疾病”“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纳入
法定范畴，覆盖“腕管综合征”“创伤后应
激障碍”等新型职业健康风险。这一调整
既体现了对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深层关切，
也折射出职业病认定标准与社会发展需
求之间的动态平衡。（4 月 27 日央视新闻）

职业病目录的调整，本质上是对经济
结构转型的适应性回应。过去十年，我国
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精密化升级，但流
水线工人重复性劳损、应急救援人员心理
创伤等新型职业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新版目录的突破性在于，首次从政策
层面正视了这些“非传统职业病”。例如，

“腕管综合征”被限定为制造业工人的法
定职业病，终结了重复性劳损长期游离于
保障体系外的困境；而应急救援人员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纳入目录，
则打破了“职业病仅限生理损伤”的固有
框架。这些变化不仅填补了制度空白，更
释放出“职业健康保护应与时俱进”的明
确信号。

目录调整仅是起点，后续执行环节的
精准化更为关键。首先，用人单位应通过
立法强制配备防护设备（如制造业人体工
学工具）、建立心理筛查机制，并将职业病
防治纳入企业信用评价；其次，要完善“省
级诊断中心—地市筛查网点—县区体检
机构”三级医疗网络，制定精神类疾病全
国统一评估标准；第三，要优化维权支持
机 制。建 议 推 行“ 职 业 病 认 定 一 站 式 服
务”，由工会协助取证并探索“举证责任倒
置”制度；同时建立三年动态评估机制，及
时覆盖平台从业者过劳、新能源化学暴露
等新兴风险，实现从政策扩容到精准落地
的跨越。

职业病目录扩容

权益保障与时俱进
□王志顺

家政服务升级
满足民生需求

□王恩奎

在快节奏的当下，双职工家庭照料孩
子分身乏术、独居老人急需贴心日常照护、
年轻白领渴望温馨整洁的居住空间，家政
服务早已从“奢侈品”变为“生活刚需”。国
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家政服务
业市场规模突破 1.3 万亿元，从业人员超
3000 万。然而，服务技能良莠不齐、行业规
范缺位等难题，严重阻碍了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

家政服务市场服务质量层次不一，根
源在于缺乏统一且专业的技能培训。当下
家政服务人员培训状况堪忧，培训质量欠
佳、内容实用性差。部分培训机构受利益驱
使，大幅压缩培训周期，删减培训内容，致
使培训出的人员专业技能不过关。培训方
式也多以理论教学为主，实操演练匮乏，学
员面对实际工作场景时，难以灵活运用所
学知识与技能。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同样显著。家政行
业长期存在“三低三高”现象：社会地位低、
薪资保障低、职业认同感低；工作强度高、
职业风险高、技能要求高。《中国家政服务
业发展报告》显示，一线家政员平均年龄 48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不足 15%，接受系
统化培训的比例仅 32%。即便月薪过万的
育儿嫂岗位，也常因“24 小时待命”“无固定
休息日”等要求，让年轻人望而却步。更为
关键的是，职业晋升通道不清晰，从业者普
遍缺乏长远职业发展规划。

提升家政服务技能与规范化水平，既
是满足民生需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推动行
业迈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核心要素。在技能
提升方面，应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院校支撑”的培训体系。政府可出台补贴政
策，鼓励家政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办订
单班；企业需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依据不
同岗位制定分层递进的培训课程；职业院
校则要优化专业设置，着力培养复合型家
政人才。

从“勉强可用”到“专业高效”，家政服务
升级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还承
担着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的重任。规范化建
设需多方协同推进，行业应加速制定统一的
服务标准和认证体系，明确服务内容、质量
要求及评价指标；监管部门要强化对家政企
业的资质审核与动态监管，严厉惩处虚假宣
传、违规操作等行为；企业自身则需完善合
同管理，清晰界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违
约责任，切实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如今，年轻人
开始用技能交换
打开社交圈。交换
什 么 技 能 最“ 吃
香”？调查显示，汇
报总结等职场技
能、烹饪修理等生
活技能是受访青
年更希望交换到
的技能。

（中 青 网/文
视觉中国/图）

虚假“宫廷秘方”害人不浅

●当前网购平台上一些打着“天然
成分”“手工自制”等标签的化妆品，受
到很多人的青睐，有些甚至还宣称是

“宫廷秘方”。然而所谓“成分安全”的化
妆品用起来就一定安全吗？前不久，北
京市昌平区法院判处了一起制售伪劣
化妆品的案件，其中被查获的大量“三
无”化妆品不仅重金属含量超标，卫生
状况也不容乐观。（《宁波晚报》4月26
日报道）

郭元鹏点评：随着“美丽经济”的蓬
勃发展，化妆品市场日益繁荣，但繁荣的
背后，也隐藏着一些隐患。北京市昌平区
法院不久前判处的这起制售伪劣化妆品
案件，无疑给那些盲目追求“宫廷秘方”
效应的消费者敲响了警钟。“宫廷秘方”
这一标签，本应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是
历史与文化的积淀。然而在某些不法商
家手中，它却变成了夸大宣传、误导消费
者的工具。这些商家利用“宫廷秘方”的
神秘感和消费者的好奇心，大肆宣传其
产品的神奇功效。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商
家为降低成本，使用劣质原料，甚至添加
有害物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因
此，对于违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予以严
惩，形成有效的震慑。

“黑校车”隐患多 必须严打

●近日，在全市集中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面包车违法载人专项整治行动中，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名托管园经营
者因驾驶严重超员的“黑校车”接送学
生，被湛江遂溪交警大队查处。目前，司
机周某已被遂溪县人民法院以危险驾
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湛江日报》4月26日报道）

叶金福点评：近年来，“黑校车”引
发的学生交通安全事故屡有发生，严重
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众所周知，被称
为“黑校车”的非法营运车辆，其安全隐
患是很大的。首先，“黑校车”司机一般都
没有受过从业资格培训，缺乏安全意识，
他们在营运过程中，往往有超载、超速、
逆向行驶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重大交
通安全事故。其次，“黑校车”的车辆安全
性能得不到保障。其三，由于车辆没有购
买乘客的责任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学
生家长往往维权困难。可以说，“黑校车”
司机被判拘役4个月，是一堂生动的警
示教育课，对其他司机也是一种威慑，警
示广大司机切实遵守交通法规，切莫违
规经营“黑校车”。

一年三改姓名 太过奇葩

●近日，一位真实姓名为“朱雀玄
武敕令”的小伙引发网友热议。4月25
日，湖南郴州人“朱雀玄武敕令”小朱告
诉记者，他2001年出生时父母为其取
名朱云飞，2024 年 5 月改名“朱雀玄
武”，2025 年 1 月改成现在的名字，
2025年4月已经申请改名“周天紫薇大
帝”。记者网上查询，办理状态为“不予
受理”。（《潇湘晨报》4月27日报道）

余明辉点评：在短短不到一年间三
次改名，这位“00后”年轻人名字越改越

“魔幻”。虽然说改名是自由，但如此任性
操作还是着实让人惊掉了下巴，也让人
对起名规则深刻思考：起名，真的可以如
此随心所欲吗？我国《民法典》明确赋予
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的权利，同时也要
求不违背公序良俗。曾经闹得沸沸扬扬
的“北雁云依案”，父母出于对文艺的追
求，想给女儿取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名
字，遭到拒绝。姓名，作为个人身份的重
要标识，频繁更改或是取一些奇葩名字，
会给户籍管理、公共服务等带来诸多麻
烦。因此，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起名指导
细则，避免奇葩名字给社会带来的混乱
与尴尬。

钟乳石上刻字 引发公愤

●近日，广西河池市凤山地质公园
的“世界第一长洞”——江洲地下长廊
内，两处钟乳石被刻上“到此一游”字样
的新闻引发公愤。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
部分游客的文明缺失，更揭示了钟乳石
生态保护的严峻挑战。（央视网4月27
日报道）

汪代华点评：古生物学专家指出，
钟乳石堪称研究古气候、古环境的珍贵

“地质档案”，其独特的形态、复杂的成
分，乃至细微的层理构造，都蕴含着地球
漫长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信息。江洲地下
长廊内的钟乳石，更是历经数万年甚至
更久的时光雕琢才得以形成，其平均每
年的生长速度仅约0.13毫米。刻字行为
粗暴地破坏了钟乳石的表面结构，极有
可能切断这些珍贵信息的传承，造成不
可估量、无法挽回的损失。人们稍加留意
便能发现，类似的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
专家呼吁用红外监测等技术防控，发动
周边居民共治，严惩违规发布探洞信息
行为，从源头减少破坏。保护地质遗产，
不仅关乎法律的威严，更是一场涉及责
任的深刻灵魂拷问，需要我们每个人深
刻反思，并切实付诸行动。

技能交换

某校一名小学生被老师揪耳朵至
耳廓撕裂，某小学教师虐待学生引起
家长强烈不满，某托管中心工作人员
暴力殴打学生……近日，一些地方接
连曝出校园内老师暴力对待学生的事
件，这不仅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更引发
了社会对教育本质、师德底线以及未
成年人保护的深刻反思。教育本该是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事业，但当暴力
与伤害披着“教育”的外衣出现时，我
们必须追问：教育的初心何以迷失？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
一神圣使命本应承载着爱与智慧，然
而，当暴力以“惩戒”“管教”之名闯入
教育领域，它便如同利刃，无情地割裂
着教育文明的肌理。不可否认，这些事
件的背后或许有教育理念的偏差，比
如将严格要求与过度惩戒混为一谈；
或者是出于对学生的高期待，恨铁不
成钢，从而做出过激行为。这些初衷或
许是好的，但绝不能成为教师实施过
度惩戒行为的借口。

过度惩戒行为给学生带来的伤害
是多维度且深远的，在生理层面造成
的身体伤痛可能直接损害孩子的健
康；在心理层面，相关研究表明，童年
遭受过暴力对待的孩子，更容易产生

自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心
理创伤不仅会影响孩子当下，还可能
伴随其一生，成为阻碍其社交、职业发
展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这种粗暴的
教育方式还会传递错误的价值观，让
孩子误以为“以暴制暴”是解决问题的
合理方式，从而在人际交往中复制这
种暴力模式，形成恶性循环。

深入细究，会发现这些过度惩戒事
件绝非偶然，而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
显现。首先是涉事教师缺失职业素养与
师德师风。教师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
的神圣使命，本应以爱与耐心去引导学
生成长，但这些涉事教师却在冲动之
下，用过度惩戒替代了教育，这不仅暴
露出他们教育方法的匮乏，更侵犯了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与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的精神相悖。

其次，过度惩戒事件的发生也反映
出学校在管理与监督方面存在不足。对
于学生而言，学校本应是充满欢乐的知
识殿堂，是他们探索世界、茁壮成长的
温暖港湾。但在这几起事件中，学校未
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教师的过度惩戒行
为，这不禁让我们质疑，学校是否真正
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否对教师的
师德培训、心理健康关注到位？

再者，当前教育评价体系的扭曲
也是催生过度惩戒事件的重要因素。
在教育内卷背景下，家长对成绩的过
度关注、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定义，无
形中加剧了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当分
数成为衡量教师业绩的核心指标，教
育就失去了“育人”的本质，沦为纯粹
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这些都为过

度惩戒行为的产生提供了隐性土壤。
教育是文明传承的桥梁，是社会进

步的基石，不让过度惩戒成为教育文明
的裂痕，需要全社会的觉醒与行动。学
生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过度惩戒
行为要勇敢求助。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
的教育素养与情绪管理能力，学会理解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因材施教。学校
应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其作为教师考
核、晋升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强心理健
康培训，帮助教师掌握非暴力沟通技
巧，更应通过宣传与教育，让教师深知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从而规范自身行
为，同时应培育健康的家校关系，让家
长成为教育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家长
应与学校保持密切沟通，关注孩子的身
心状态，鼓励孩子对过度惩戒勇敢说

“不”。教育部门要加大对教师行为规范
的督查，完善教师准入制度，提高教师
入职门槛；优化教育生态减轻教师负
担，让教师专注于教学与学生关怀；重
构教师评价体系，引入多元评价指标。
社会应摒弃“唯分数论”的功利思想，营
造理性包容的教育生态，共同呵护教育
的本真模样。

教育的本质是用生命温暖生命，
用灵魂唤醒灵魂，唯有以爱为土壤，以
尊重为阳光，才能构
建起充满人文关怀
的良性教育生态，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在
温暖与包容中茁壮
成长，让教育真正成
为关照当下、点亮未
来的明灯。

莫让过度惩戒成为教育的裂痕
□吴志明


